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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「交通安全教育」執行計畫 

壹、依據：臺北市教育局交通安全教育訪視實施計畫。 

貳、目的： 

一、配合政府推行交通安全行動計畫，推動學校人本交通–停讓文

化之推動及具體作為。 

二、增進師生對交通安全政策之認知，期許師生及家長配合與支持，   

   俾以確保安全。 

叁、宣導對象：全校教職員工、學生及學生家長。 

肆、實施方式： 

一、編組「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」： 

結合全校群體力量，積極推行學校交通安全教育，編組委員

會，並於每學期召開 1 次(配合校務會議或行政會議召開)，

委員會主要任務如后：(委員會組織章程、編組與執掌表如附

件一) 

(一)策定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方針。 

(二)審核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。 

(三)學校內外四周交通安全環境的佈置與維護。 

(四)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教學設備及活動經費之籌措。 

(五)檢討學校交通安全教育的成效。 

 

二、賡續加強交通安全教育： 

(一)每學期開學時於開學典禮及運用週(朝)會時機，積極推動師生

交通安全教育。 

(二)配合每週學務通報加強交通安全政令及交通事故案例之宣導 

(三)每學期初辦理交通安全宣教場次，邀請交通安全教育師資蒞校

實施宣導，強化學生交安觀念。 

(四)為建立學生「路權觀念」，以酒後駕車、超速、未依號誌指示

行駛及安全駕駛四個方向為主題，於公告欄、網站及校園四

周張貼相關海報，俾使學生建立正確交通安全觀念，確保安

全。 

(五)定期於學校網頁、本校交安網站張貼交通安全教育相關資訊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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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本校全體人員與學生家長參考。 

(六)依本校環境特性、學生常犯交通違規案例訂定各年段學生交通

安全教育宣導重點： 

1、國中部、高一：道路行走與自行車安全。 

2、高二：自行車防衛駕駛安全。 

3、高三：機車防衛駕駛觀念。 

三、辦理各項文宣競賽活動： 

(一)配合政府推行交通安全行動具體執行計畫，鼓勵學生踴躍參加

交通安全教育競賽活動，以擴大教育宣導效果。 

(二)辦理校內交通安全海報活動，透過實作與海報張貼，強化學生

交安觀念。 

四、利用相關課程做好輔助教學： 

結合高中全民國防及學科課程加強交通安全教育，委由各授

課教官與任課老師於課堂上宣導正確交通安全觀念，賡續強

化交通安全教育。 

五、組織導護志工，維護上下學安全： 

於每學期開學組織導護志工，針對每日上、下學時間於基隆

路、辛亥路口及臥龍街校門口，由教官、學務人員及家長志

工執行交通安全導護工作，俾確保學生上、下學交通安全。 

六、妥善規劃校內停車，嚴密管理，辦理講習，做好安全教育： 

開放學校大門左側椰樹下停車位置，提供高中騎腳踏車上學

同學停放，並嚴格管理，配合下課巡堂不定期查察，防止意

外及失竊情事發生。另於學年開始第一個月之內調查建立

國、高中部騎乘腳踏車與機車到校學生名冊，並核發停車證，

對違規同學登記後實施輔導及案例宣教，期予改正並以實際

行動配合，確維安全。 

七、宣導政府政策，要求貫徹實施； 

配合政府交通政策，鼓勵騎乘機車、腳踏車學生利用大眾運

輸 工具上、下學，並宣導搭乘大眾運輸工具，應養成排隊上

車，勿爭先恐後之習慣，以維安全。 

八、綿密聯繫家長，督促子女勿無照騎車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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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籲家長勿讓子女無照駕駛或買機車給尚無駕照之子女，凡

領有駕駛執照申請騎機車上、下學之學生，應依照學校訂定

管理辦法辦理，須填具保證書、家長意同意書、騎機車戴安

全帽始可騎車到校。 

九、管制學校週邊停車，以維交通順暢： 

請家長配合避免於校門口前停車接送子女上下學，以維交通

安全與順暢。 

十、強化寒、暑假安全教育，防範意外發生： 

訂定寒、暑假生活須知，將交通安全須遵守事項納入加強宣 

導，並要求學生確實遵行，以維安全。 

伍、行政事項：本校推行交通安全教育工作所需添購器材，如指揮棒

反光衣、雨衣(傘)、交通安全旗幟及標誌等，均由年度相關經費

項下支應。 

陸、督導考核： 

一、對違反交通安全規定之學生，強化輔導作為，持續對違規學生

進行交通安全宣導工作。 

二、學期開學之初，召開交通安全委員會議，針對以往執行缺失檢

討，並研擬訂定新學期未來工作項目及目標，使交通安全教育更臻

落實完善。  

三、每年度全校教職員須完成四小時交通安全課程，可多利用線

上或實體課程完成學習時數。 

柒、其它： 

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另修正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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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交通安全委員會人員編組名冊 

職 稱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職                   掌 

召 集 人 校 長 楊 廣 銓 綜理本校交通安全工作全般督導事宜。 

副 召 集 人 學 務 主 任 紀 博 仁 負責本校交通安全工作推展及指導事宜。 

諮 詢 委 員 芳 和 里 里 長 黃 正 浪 襄助本校校外交通安全工作推展事宜。 

諮 詢 委 員 臥 龍 所 所 長 彭 豐 裕 襄助本校交通安全工作推展督導事宜。 

諮 詢 委 員 家 長 會 長 張 靜 宜 襄助本校交通安全工作推展事宜。 

委 員 教 師 會 長 李 宙 縈 負責本校交通安全工作之推展。 

委 員 秘 書 呂 文 銘 襄助本校交通安全工作推展督導事宜。 

委 員 教 務 主 任 莊 惠 雯 襄助本校交通安全工作推展督導事宜。 

委 員 總 務 主 任 施 振 裕 襄助本校交通安全工作推展督導事宜。 

委 員 輔 導 室 主 任 謝 明 容 襄助本校交通安全工作推展及個案輔導事宜。 

委 員 代理主任教官 林 展 慶 襄助本校交通安全工作推展督導事宜。 

委 員 庶 務 組 長 李 國 輝 負責本校交通安全器材整備工作。 

委 員 生 教 組 長 姚 奮 宏 負責本校交通安全工作之推展。 

委 員 生 輔 組 長 林 莊 森 負責本校交通安全工作之推展。 

委 員 軍 訓 教 官 林 克 峰 負責本校交通安全工作之推展。 

委 員 班 聯 會 主 席 吳 忻 瑜 負責本校交通安全工作之推展。 

交安承辦人 學務創新人力 黃 士 剛 負責承辦交通安全工作之策劃及推展。 

 


